
　越境转移有害废物的国际责任
赵建文

越境转移有害废物是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虽然直接从事这种转移的大多是自

然人或法人, 但依照国际法这是可以归因于国家的行为, 因而出口国应当为其管辖下

的自然人或法人的非法越境转移有害废物的行为和合法转移而造成损害的行为承担

责任。这方面应当实行严格的或绝对的责任制, 不应当是过错责任制。国家承担责任

的形式可以包括终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和在精神上满足受害者, 而且还应当

追究非法从事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的自然人或法人的刑事责任。

人类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大部分都是目前无法正常回收利用的。1980 年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以下简称《巴塞尔公约》, 1992 年 5 月

生效, 中国 1991 年 9 月批准)把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害的废物区分为“危险废物和其他废

物”。“危险废物”是指该公约具体载明的或者缔约国的国内法确定的具有爆炸性、易燃性、

腐蚀性、化学反应性、急性或慢性毒性、生态毒性、传染性等有害特性的主要在生产、开发、

经营、教学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固体、液体或气体废物;“其他废物”是指“从住家搜集的废

物”和“从焚化住家废物产生的残余物”。本文把《巴塞尔公约》所指的“危险废物和其他废

物”统称为“有害废物”。按照《巴塞尔公约》,“‘越境转移’是指危险废物或其他废物从一国

的国家管辖地区移至或通过另一国的国家管辖地区的任何转移, 或移至或通过不是任何

国家的国家管辖地区的任何转移, 但该转移须涉及至少两个国家”。①

早在 1992 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 世纪议程》就列专章规定了“对危险

废物实行环境无害化管理, 包括防止危险废物的非法国际贩运”的问题, 认为这“对于人的

健康、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以及持续发展, 具有头等重要意义。”② 从国际法上明确越

境转移有害废物的国际责任, 也是具有这些方面意义的。

一、国家管制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的国际义务

根据 1997 年 6 月国家环保局发布的《1996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1996 年我国北京

平谷、上海、新疆、天津等地多次发生“洋垃圾”进口事件, 涉及运输“洋垃圾”的船只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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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多艘。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的损害。发达国家

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有害废物, 如同它们输出公害型工厂一样, 可以说是一种“环境侵

略”。① 无论从国际条约还是从国际习惯法来看, 各国都有义务禁止有害废物非法越境转

移和保证合法的转移不对他国的环境造成损害。

(一)国家管制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的条约义务

《巴塞尔公约》是目前国际社会有关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的最重要的普遍性条约。该公

约旨在管制越境转移危险废物或其他废物, 特别是遏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危险废物。依照

该公约, 各国应当把本国产生的危险废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并用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式

尽可能地在本国境内处置; 各国必须确保这类废物的越境转移不致危害人类环境并应把

这类转移减少到最低限度。

《巴塞尔公约》把非法越境运输有害废物规定为各缔约国应予严加防范和严厉惩治的

犯罪行为。因此, 只要处于缔约国管辖下的自然人或法人非法越境转移有害废物, 就足以

证明该缔约国违背国际义务。

《巴塞尔公约》有条件地允许有害废物的越境转移。公约所规定的条件有实质性的也

有程序性的。就实质性条件而言, 根据公约第 4 条第 8 款和第 9 款, 最关键的是缔约国应

保证“拟出口的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必须以对环境无害的方式在进口国或他处处理”。为

此, 缔约国“应采取适当措施, 以确保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越境转移仅在下列情况下才

予以许可: (a) 出口国没有技术能力和必要的设施、设备能力或适当的处置场所以无害于

环境而且有效的方式处置有关废物; (b) 进口国需要有关废物作为再循环或回收工业的

原材料; (c) 有关的越境转移符合由缔约国决定的其他标准, 但这些标准不得背离本公约

的目标。”关于程序性条件, 根据公约第 6 条的相关规定, 是必须“通知”有关的国家, 必须

得到进口国政府的书面同意。因此, 如果废物越境转移不符合上述各项条件, 就足以证明

有关的缔约国违背国际义务。

根据《巴塞尔公约》第 4 条第 10 款和第 6 条第 11 款,“产生危险废物的国家遵照本公

约以环境无害方式管理此种废物的义务不得在任何情况下转移到进口国或过境国”,“危

险废物或其他废物的任何越境转移都应有保险、保证或进口或过境缔约国可能要求的其

他担保。”公约用“任何情况”和“任何越境转移”, 表明不承认任何例外情况。

依照《巴塞尔公约》第 9 条, 如果有害废物的产生国不能保证其出口者以无害环境的

方式在进口国处置有害废物, 应承担退运的义务。例如, 在我国北京、福州等地发现的来自

美国的有害废物都被严正退运。

1995 年修正的《巴塞尔公约》的议定书, 禁止发达国家以最终处置为目的向发展中国

家出口危险废物, 并规定发达国家在 1997 年年底以前停止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用于回收利

用的危险废物。如果该议定书生效, 1997 年年底以后任何缔约国向发展中国家越境转移

任何危险废物, 都是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

(二)各国防止越境环境损害的国际习惯法上的义务

依照国际习惯法, 各国有义务防止越境环境损害, 并且理所当然地应当包含防止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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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越境转移这种环境损害。可以证明存在这种习惯法义务的证据是非常充分的。

首先, 就国际条约来说, 除上述《巴塞尔公约》、1991 年《禁止向非洲进口危险废物和

在非洲内控制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和管理的巴马科公约》等专门针对有害废物越境转移

的普遍性或区域性公约外, 还有许多禁止废物转移等越境环境损害的条约规定。例如, 被

认为是“当时谈判达成的最强有力的全球性环境保护条约”① 的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第 194 条第 2 款规定:“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在其管辖和控制下的活动的进

行不致使其他国家及其环境遭受污染的损害, 并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事件或活

动所造成的污染不致扩大到其按照本公约行使主权权利的区域以外。”1992 年《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序言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3 条都规定:“各国⋯⋯有责任确保在其管

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

其次, 从国际法院判例和国际仲裁裁决来看, 最值得一提的是 1938 年特雷尔冶炼厂

仲裁案 (T ra il Sm elter A rb it ra t ion)。该案裁决指出:“一个国家始终有义务防止其管辖下

的个人的有害行为侵害其他国家”。国际法学者普遍认为, 该裁决所包含的原则可以在国

际环境法及其他国际法领域中广为适用。②

其三, 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和宣言。1972 年《人类环境宣言》第 21 条宣布:“各

国⋯⋯有责任保证在它们管辖或控制之内的活动, 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或在国家管辖范

围以外地区的环境。”美国有学者认为, 这是国际环境法的核心原则, ③“是有关判例所包

含的习惯国际法原则的反映。宣言的上述原则, 在 1974 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中,

又被规定在各国“对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的标题之下。1992 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

宣言》第 2 条规定重申了上述原则, 并在第 14 条规定:“各国应有效合作阻止或防止任何

造成环境严重退化或证实有害人类健康的活动或物质迁移或转让到他国。”1992 年《21 世

纪议程》要求“加强各国的能力以发现和制止任何违反国家法律和有关国际法律文件的规

定、企图把危险废物输入任一国家领土的非法行为”。

其四, 从各国的国内立法与判例来看, 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明令禁止进口有害废物,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就明确禁止进口污染环境的固体废弃物。

尼日利亚法律规定, 任何进口有毒有害废物的人, 包括外国人, 都将处以死刑。④ 发达国家

禁止进口有害废物的法律法规要比发展中国家更完备, 只不过有些发达国家是“己所不

欲, 而施于人”罢了。

二、越境转移有害废物是可归因于国家的引起国际责任的行为

一般说来, 以国际贸易名义从事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的是非代表国家行事的自然人或

法人, 而不是政府。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第 11 条规定:“11 非

代表国家行事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为, 依国际法不应视为国家行为。21 第 1 款不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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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与该款所称的人或一群人的行为有关而按第 5 至第 10 条的规定应视为国家的行为的

任何其他行为归因于国家。”一国管辖或控制下的自然人或法人非法从事有害废物的越境

转移的行为, 虽然不属于代表国家的行为, 但属于该条第 2 款所指的按该草案第 5 条可归

因于国家的行为。此外, 根据《草案》第 3 条, 可归因于国家的国际不当行为既包括国家的

“行动”, 也包括国家的“不行动”。因此, 就有害废物越境转移来说, 如果一国政府纵容或支

持该国的企业将有害废物转移到其他国家, 属于可以归因于该国的“行动”的国际不当行

为, 如果一国不采取有效措施禁止有害废物非法越境转移和防止此类废物在转移中发生

损害, 则属可以归因于该国的“不行动”的国际不当行为。

国际法院在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咨询意见中指出:“国家的实际控制是国家对受影响

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① 国家具有管辖本国自然人和法人的最高权力, 对私人的跨

国活动能够采取有效的管制措施。如果是国家不能实际控制的无法防止的私人行为, 则不

应归因于国家。就废物越境转移来说, 许多国家都实行许可证制度。在国际贸易名义下向

他国转移废物, 必须通过本国的海关, 有的还要通过商检部门。如果一国的有关机关认真

履行职责, 是能够防止有害废物非法越境转移的。

国家对其管辖或控制下的自然人或法人越境转移有害废物等跨界环境损害行为承担

国际赔偿责任, 是国际环境法的一个发展趋势, 是当代国际法对传统国际法的补充。例如,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自然人或法人所采取的任何行为 (包括损害海洋环境的行为) ,

若违背公约的规定, 对这些行为有控制义务的国家都必须承担国际赔偿责任。“如果国家

在国际上承担环境保护责任, 则应执行‘环境保护是国家义务’的原则。国家承担在其主权

和司法管辖范围内利用环境的义务, 实行有效控制, 不得造成跨国界环境负担, 不论它是

由国家机构还是由私人所造成的。由此可见, 私人行为引起的环境负担责任也是国家的责

任。”②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 国家为政府行为承担的责任和国家为其管辖范围内的

私人行为承担的责任之间的区分已逐渐消失。这已反映在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环境法

专家组的报告中”。③

如果国家没有管制“非代表国家行事的人”从事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的国际义务或者不

能对这种转移实行有效控制, 这种转移只引起有关的自然人或法人的责任。但实际上国家

有义务并能够有效控制这种转移, 所以在出现有害废物非法越境转移或合法的转移对进

口国或他处的环境造成损害的情况时, 不仅产生有关的自然人或法人的责任, 也产生国家

的国际责任, 可以说是双重责任。明确国家为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等私人越境环境损害行为

承担责任, 有利于保障我们这个日益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的环境安全, 有利于保障受害者

的权益, 有利于促进各国切实履行管制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的义务。

三、越境转移有害废物的国际责任应是严格或绝对责任制

(一)出口国应对有害废物非法越境转移承担国际责任

根据《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 可归因于一国的行为和该行为违背国际义务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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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件, 是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因而产生国际责任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 只要出现了可归

因于国家的违背国际义务的非法越境转移有害废物的行为, 出口国就应承担国际责任。损

害后果大小和国家是否有故意或过失, 只是国际不当行为的情节问题。

(二)出口国应对有害废物合法越境转移造成的损害承担国际赔偿责任

在进口国同意进口有害废物的合法越境转移的情况下, 如果这种转移不造成损害, 就

不产生出口国的赔偿责任, 但如果造成损害, 就产生出口国的赔偿责任。无论是把进口国

的“同意”看成排除“国际不当行为”的不法性的情况, 还是把这种转移看成“国际法未加禁

止的行为”, 都应如此。

《关于国际责任的条文草案》指出:“一国以有效方式表示同意他国实行某项与该他国

对其所附义务不符的特定行为时, 该行为在对该国的关系上, 排除不当性, 但以该行为不

逾越该项同意的范围为限。”一国同意进口有害废物进行回收利用, 一定是在不对环境造

成损害的范围内表示同意的。在不发生损害的情况下, 这种转移就因进口国的同意而排除

了不法性; 如果发生了损害, 则肯定是逾越同意的范围的, 是不能排除不法性和免除国际

责任的。

经过进口国同意的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的行为, 也可以看成“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

早在特雷尔冶炼厂越境污染案的仲裁裁决中, 就要求加拿大对该厂的全部合法行为承担

赔偿责任。①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讨论“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造成损害后果的国际责

任”议题时, 是把所有造成越境损害的私人合法活动都列入国家的“国际责任”范围的。②

(三)出口国无过错也应承担责任

《奥本海国际法》(1992 年第 9 版) 明确指出:“对于私人的行为, 国家责任是以过失为

基础的, 因为通常必须表明, 国家在防止损害的发生或惩治违法者方面未表现出相当的注

意。⋯⋯然而, 在某些领域, 可能在没有过失的情况下产生责任。条约对于某些特别危险

的活动已经实行绝对或严格责任。”③ 1963 年《关于核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1969 年《国

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72 年《空间物体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 采取的都是绝

对或严格责任, 也称为无过错责任或结果责任。对有害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

也应适用绝对或严格责任。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的受害国是很难证明出口国在管制方面的

过错的, 出口国则很容易说明它没有过错而逃避责任。但由于有害废物越境转移比石油污

染、核污染和人类探索利用外层空间的活动责任和赔偿问题所牵涉的行业或企业要多得

多, 所以在这方面确立绝对或严格责任的阻力也大得多。

美国学者墨菲认为,“在通常情况下, 国际法有关跨界污染损害的归责标准是过错责

任制。在损害是由非常危险或高度危险的活动引起的情况下, 可能会引起严格或绝对责

任。”④ 他还指出, 国际习惯法上关于危险废物的损害是过错责任还是绝对责任是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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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即使人们接受对高度危险的行为实行绝对责任制, 在受害国同意输入这种危险品的情

况下, 问题也会是相当复杂的。“受害国知晓进口有害废物的风险, 并且无论出于什么理由

同意这种废物越境转移这一事实本身, 就把它同通常的引起严格或绝对责任的赔偿情况

相区别, 因为在这种场合并不是起始国单独的行动引起了风险。”① 应当认为, 不是出口国

或起始国单独引起有害废物的越境转移的风险, 并不能改变这种活动造成损害的危险性

质, 不能用来证明对出口国不应实行严格或绝对责任制。另一位美国学者认为, 国家对私

人活动造成的越境损害, 在损害是不可预料的, 或者可以预料而国家没有履行防止、通知

和谈判的义务的情况下, 国家应负绝对或严格责任。② 换言之, 对可以预料的损害, 国家履

行了有关义务, 就不应实行绝对或严格责任。这种以损害是否可以预料来确定责任的类别

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 各国对某种损害是否可以预料是很难有一致的标准的, 损害是否可

以预料都是不能改变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的危险性质的。

四、越境转移有害废物的国际责任形式

1986 年,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环境法专家小组就关于违反国际环境法的责任提出

了如下的规则:“11 根据国际法, 一个国家应对其违背有关使用自然资源、防止或减少环

境损害的国际义务的行为承担责任。21 具体而言, 违背国际义务的国家应当 (a)终止国际

不当行为; (b)尽可能地恢复国际不当行为发生前的状态; (c)对国际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损

害提供赔偿; (d)在适当的场合, 对国际不当行为的非物质损害满足受害者。”③ 这实际上

是一般国际法上的终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满足等四种责任形式。运用到越境转移

有害废物方面, 就是停止向有关国家转移有害废物; 采取运回有害废物、清理现场、消除受

害国所受污染等恢复原状的措施; 以货币或实物方式赔偿受害国的物质损失; 以向受害国

道歉, 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处罚有关的自然人或法人等方式在精神上满足受害国。

在上述国际责任形式中, 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的环境损害的认定和赔偿数额的确定最

为复杂。有些国家认为, 只有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是可以赔偿的, 环境资源的减损和依赖环

境所得的利润的损失是不可以赔偿的。这即使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司法制度比较接近

的普通法系国家之间, 也有一定的分歧。④ 如果从公平原则出发, 赔偿额就不仅应当包括

进口国及其国民所受的生命和财产等直接损失, 也应当包括环境方面的间接损失, 而且在

计算间接损失时, 应充分考虑环境损害的长远性。

国家承担上述形式的责任, 并不能替代有关的自然人或法人在国际法及国内法上的

刑事责任。在 1946 年联合国大会确认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判决所包含的七项国际法原

则中, 第一项就是“从事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人承担个人责任, 并因而受惩罚”。

国际实践表明, 这项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限于当年国际军事法庭宣判的反和平罪、战争罪

和反人类罪。1978 年 8 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十届国际比较法会议和 1979 年在汉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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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国际刑法协会第十二届会议, 都讨论了刑法在国际环境保护中的作用问题。《巴塞尔

公约》第 4 条第 3 款、第 9 条第 1 款和第 5 款明确规定: 各缔约国认为危险废物或其他废

物的非法运输为犯罪行为, 下列行为“均应视为非法运输”:“(a)没有依照本公约规定向所

有有关国家发出通知; 或 (b)没有依照本公约规定得到一个有关国家的同意; 或 (c) 通过伪

造、谎报或欺诈而取得有关国家的同意; 或 (d) 与文件所列材料不符; 或 (e) 违反本公约以

及国际法的一般原则, 造成危险废物或其他废物的蓄意处置 (例如倾倒)”。很明显,“依照

公约, 一个出口国不仅有义务征得进口国的同意, 而且有义务要求出口者提供出口物的性

质的资料。如果出口者没有这样做, 就构成犯罪行为, 缔约国必须对这种罪行加以惩

罚。”① 出口国有义务严厉惩罚那些非法越境转移有害废物的本国自然人或法人, 受害国

有权利惩罚这种自然人或法人, 为此当然有权要求引渡嫌疑人。不严惩那些非法越境转移

有害废物的自然人或法人, 就不足以有效制止这种行为。

国际社会目前亟待制定有关有害废物越境转移的具体的责任制度。虽然在这方面至

今并无明显的进展, 但“国际法学不应认为责任问题是一种前途渺茫的冒险尝试”②, 国际

社会迟早会建立起关于有害废物转移等越境环境损害的国际责任和赔偿制度。

〔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 戚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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